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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靈論(二十七) 

使徒行傳中的聖靈論(六) 
使徒行傳 8:1-17 

 

I. 因司提反的被害，耶路撒冷教會開始遭受逼迫，信徒被分散到猶大和撒瑪利

亞各地(徒 8:1-3) 
 
 

II. 耶路撒冷教會的受逼迫，導致教會的使命踏出重要的一大步。復活基督的命

令(徒 1:8)，得已開始成就(徒 8:4)。 
 
 

III.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宣講福音(徒 8:5-8) 
1. 這位腓利是被選出來管理飯食的七個人之一(徒 6:5) 

2. 腓利去向撒瑪利亞人傳福音，是很大膽的舉動。 

3. 腓利傳道的工作 

 
 

IV. 腓利未到達撒瑪利亞之前，當地的屬靈狀況(徒 8:9-11) 

 
 
V. 腓利宣講福音所產生的結果(徒 8:12-13) 

 
 
VI.  耶路撒冷的使徒們對於撒瑪利亞人「領受神的道」之反應(徒 8:14-17) 

1. 打發彼得和約翰去撒瑪利亞 

2. 彼得和約翰為撒瑪利亞信徒禱告，並為他們按手，要叫他們受聖靈。 

3. 為何撒瑪利亞人以相信並受洗，卻尚未領受聖靈？為何必須等到使徒為他們禱告，

並按手在他們身上，他們才領受聖靈？ 

 
 
 

VII. 屬靈原則 
 

撒瑪利亞信徒的經歷(奉耶穌的名受洗後，尚未受聖靈，直等使徒為他們按手，才領受聖靈)，

不是正常的規範，乃是一種不尋常的經驗。神以絕對的主權，藉此給予耶路撒冷教會，以及撒瑪利

亞信徒自己，一個公開的「記號」，肯定且證明他們是真實的基督徒，是與猶太信徒完全一樣的條件

被接納，進入蒙就贖的團體中。 


